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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南 京 分 行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

文件

苏金监发〔2020〕13 号

关于开设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
融资绿色通道的通知

各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局，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、

江苏省各市中心支行、各银保监分局，各有关银行机构、政府性

融资担保公司、转贷服务公司（基金），省联合征信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

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0〕29号）

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全力支持重点保障企业复工复产，

全力服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发展，切实满足小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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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融资需求，决定在江苏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开设受疫情影响小

微企业融资绿色通道（以下简称“绿色通道”），自2月20日起运

营6个月。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力支持重点保障企业复工复产

绿色通道专设重点保障企业板块，实行名单制管理，服务对

象为财政部等五部委《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

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》（财金〔2020〕5号）规定的我

省范围内国家级、省级重点保障企业。

（一）对我省国家级重点保障企业。参与金融机构应全力满

足其合理融资需求，发放的政策性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政策上限。

（二）对省级重点保障企业。省级重点保障企业是指国家级

名单外对我省疫情防控工作作用突出的其他卫生防疫、医药产

品、医用器材等企业。参与金融机构要主动加强服务对接，提供

足额信贷资源，发放的贷款（含贴现）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

部门审核确认后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。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根据各

参与银行实际支持情况优先提供再贷款再贴现支持。

二、重点支持小微企业流动资金信贷需求

绿色通道专设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板块，服务对象为全省范

围内普惠口径小微企业，支持银行机构通过绿色通道开展服务对

接。

（一）开展精准帮扶。绿色通道将直接对接各有关银行、政

府性融资担保公司、转贷服务公司（基金）等金融从业机构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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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受疫情影响出现暂时流动性困难的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。

（二）延长企业融资期限。各参与银行应为绿色通道内企业

设置合理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，鼓励提供中期流动资金贷款。因

技术等原因仅能提供不超过1年期贷款的银行，应加大续贷支持

力度，鼓励开展无还本续贷。

（三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绿色通道内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

贷款（含无还本续贷）原则上应在参与银行上年同类企业综合融

资成本基础上降低50个基点，其中贷款利率至少降30个基点。参

与银行应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、简化审批手续、减免各项费用，

确保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明显下降。

（四）优化政府性融资担保服务。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要

进一步畅通银担合作渠道，为绿色通道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再

担保的，要进一步降低担保、再担保费率，并取消反担保要求。

（五）做好企业转续贷服务。各参与银行应优先通过无还本

续贷、展期（延期）等模式满足小微企业到期信贷需求。各地转

贷服务公司（基金）应积极满足绿色通道内小微企业转贷需求。

对绿色通道内转贷服务公司开展的转贷业务，各参与银行应承诺

全力支持。

（六）加强财政支持力度。省财政设立应对疫情防控专项风

险代偿资金池，对绿色通道内发放的普惠型中期流动资金贷款，

在监管规定的风险容忍范围内，按贷款损失提供不高于30%的风

险代偿；对绿色通道内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代偿情况给予一定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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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的补偿。

（七）加强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作用。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根据

绿色通道内参与银行贷款投放情况，提供再贷款再贴现支持。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

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、江苏银

保监局联合建立绿色通道工作指导小组，专项负责绿色通道运营

期间的政策解读、运营指导和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。

（一）做好数据统计工作。绿色通道将在运营期间实时统计

各金融机构、各类企业融资对接情况，作为今后实施风险代偿和

再贷款再贴现支持的重要依据。对参与银行的风险代偿、再贷款

再贴现申报，由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另行制定操作细则。

（二）鼓励推广绿色通道模式。鼓励各设区市参照省级绿色

通道模式，设立应对疫情防控专项资金风险代偿资金池，支持辖

内农村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发放优惠利率的中期流动资金贷款。

省级财政根据疫情期间各设区市信贷投放和代偿情况，给予适当

补偿。

（三）做好绿色通道政策落地工作。各设区市地方金融监管

局牵头，会同当地财政局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保监分局，共

同做好绿色通道政策宣传、推广落地工作，并组织辖内相关银行

分支机构、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、转贷服务公司积极参与绿色通

道金融服务。

（四）做好参与金融机构遴选工作。在尊重意愿、自主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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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原则上遴选分支机构各设区市全覆盖的商业银行，作

为首批绿色通道参与机构。凡加入绿色通道的银行，应承诺按本

通知要求提供融资服务，相应享受相关支持政策。同时各参与银

行要积极运用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，组织客户在线

办理相关贷款手续，积极配合防疫工作。

（五）做好绿色通道上线及运维工作。省联合征信公司负责

按时完成绿色通道系统开发及相关运维、统计等工作，积极配合

有关部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，及时响应金融机构和企业用户对绿

色通道的服务需求。

（六）加强激励考核约束。在绿色通道开设期间，各单位要

加强对参与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相关情况的监测力度，尤其是

首贷户的数量和占比，避免“垒小户”风险。相关情况将通过公

开通报、约谈等多种方式加强考核。各设区市在绿色通道内的融

资对接情况，纳入营商环境考核因素。

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 财 政 厅

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

2020年2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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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无。

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年2月13日印发


